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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3         股票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16-078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于佛山投资兴建项目暨佛山投资协议拟生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

于2016年9月30日完成了附条件生效的《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于装备制造

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投资意向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或“协议”）

的签订程序，协议相关内容详见2016年10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编号为2016-071号的《关于签订重大投资协议暨股票复

牌的公告》。 

2、公司于2016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于佛山投资兴建项目暨佛山投资协议拟生效的议案》。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及协议的约定，前述投资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因此协议的

正式生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投资事项。 

3、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本项

目”）。 

2、项目选址：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内荷杨大道以南，晁龙机械公司以西，占地面积（包含

道路分摊面积）共计约266666.68平方米，合约400亩。具体发证面积及四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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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土部门和规划部门最终按实审定的红线图为准。 

3、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主营业务及产品为轻型环保包装产品（瓦楞纸箱、彩箱、缓冲材料等）、

精品包装印刷产品（彩盒、精品盒等）、电子标签产品及智能包装产品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具体以项目公司营业执照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4、项目实施主体概况： 

公司拟以绝对控股方式（不低于70%股权）在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内成立具

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具体落实协议关于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等事

宜，项目公司有关信息以工商登记为准。因此，关于项目实施主体，公司持股比

例不低于70%，剩余不超过30%的股份可以由其他合作方持有，具体股权结构由公

司与相关合作方协商确定并办理工商登记事宜。 

5、项目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 

公司拟总投资18.88亿元拟在佛山市禅城区、高明区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

建设美盈森集团华南总部基地、中国印刷包装产品检测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包

装配套装备制造系统集成基地、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

其中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拟落户高明区，投资8.8亿元人

民币。 

本次投资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公司将根据项目建设期等实际情

况逐步投入，公司筹集相关资金可能存在一定的资金成本。 

公司在具体实施项目时与计划的投资总额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公司在

具体实施项目时将本着合理且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谨慎投入。 

6、项目投资进度： 

项目一期建设期为24个月，公司在通过合法招拍挂取得土地后24个月内将项

目全部建成，之后一年内实现正式投产。如公司项目的正式投产时间由于特殊原

因需延迟的，由公司提出书面报告，经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书面同意后予以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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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经济效益预估：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投资额为8.8亿元人民币，达产

后预计年产值超过20亿元。前述关于年产值的预计系公司依据相关投资项目投资

额可形成的产能以及珠三角地区包装市场情况而进行的预估，具体实施后效益及

达产进度均存在不确定性。 

三、 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编号为

2016-071号的《关于签订重大投资协议暨股票复牌的公告》中相关内容。 

四、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等内容 

1、本次投资的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国内包装印刷行业呈现明显的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强者恒强的特

点，作为国内包装印刷行业的领先企业，本次投资是公司深入分析市场、把握行

业发展机遇并实施产能布局、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 

本次公司于佛山地区进行投资，项目将建设成为公司华南地区总部基地、智

慧包装工业4.0平台、智能包装研发制造平台以及中国印刷包装产品检测服务平

台，可有效服务珠三角地区中高端包装需求。本次于佛山进行投资也是公司为了

未来安排位于深圳光明新区的制造基地搬迁、产能转移而进行的准备。公司深圳

制造基地距离筹建中的中山大学深圳校区距离约1公里左右，预计中山大学深圳

校区的规划及建设将极大地改变周边地区的产业形态、交通环境、人才聚集、医

疗水平、住房需求等，因此公司将积极准备并根据周边地区发展进程有序推动深

圳制造基地相关旧改工作。 

2、本次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1）协议能否生效的风险 

按照《公司章程》及协议相关约定，本协议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

生效，协议生效与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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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项目投资协议是否签订的风险 

本次公司拟总投资18.88亿元人民币拟在佛山市禅城区、高明区依法取得土

地使用权，建设美盈森集团华南总部基地、中国印刷包装产品检测国家级公共服

务平台、包装配套装备制造系统集成基地、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

业园项目。协议系为实施其中“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

而签订的投资协议，项目投资额为8.8亿元，前述其他项目的实施尚待公司与佛

山有关政府部门另行签订具体投资协议，该等协议的签订及具体实施均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在另行签订具体投资协议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预估年产值能否实现的风险 

投资协议中关于达产后年产值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预计系公司依据相关投

资项目投资额可形成的产能以及珠三角地区包装市场情况而进行的预估，具体实

施后效益及达产进度均存在不确定性。 

（4）土地使用权是否能够获得的风险 

项目的顺利实施仍然需要与当地国有土地主管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以取

得项目地块土地使用权后开始推进，尽管协议约定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负责在

协议签订后于2017年9月30日前依法完成项目土地使用权的“招拍挂”出让程序，

但届时能否完成土地“招拍挂”程序以及公司能否竞得土地使用权均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5）二期投资规模及投资内容不确定性风险 

投资协议约定，项目一期建设期为24个月，之后一年内实现正式投产，且项

目的实施尚待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后开始。因此，本项目投资期限较长，且项目

产能释放后，按照公司其他投资项目经验，产能利用率将逐步提升，因此项目效

益将逐步产生，并且项目的效益是否能完全按照预期产生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投

资协议同时约定，二期预留后备发展用地约300亩，二期投资规模及投资内容待

一期用地落实后，双方另行拟定。因此，二期项目的相关情况尚待公司获得一期

土地使用权后予以商讨确定，届时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再行签订有关投资协议并

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二期项目相关情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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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销售与市场风险 

本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一定的新增产能，前述产能扩张可能带来市场开拓风

险。尽管公司已对投资区域目标客户、市场前景、竞争格局等进行了一定的了解，

并认为项目产品与服务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且本次投资新增产能一部分将用于

消化深圳有关客户已有的订单需求，但依然存在销售及市场开发不达预期的风

险。公司将充分把握市场机遇，积极实施项目相关营销策略，为项目建成后产品

的顺利销售提供保障，以实现新增项目产能的消化。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届时予以关注。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

投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0月27日 

 




